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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 　 灭 　 与 　 重 　 生
———近代中国“庙产兴学”风潮评述

江 婷 婷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１００７８２）

　　摘　要：“庙产兴学”指清末民初以来，主张利用全国庙产以开办学校之风潮。清晚期及民国时期，由于部
分知识分子及政府官员对佛教缺乏了解，国内外各种势力介入，不管出于善心还是趁火打劫的觊觎，在辛亥革

命前后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大环境下，这个原本尚带有正面意义的举动，因中央权力的孤悬和社会价值失范，

已经成为负面的扼杀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或文化的暴力风潮。在近代中国曾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庙产兴学”

风潮，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庙产兴学”；汉传佛教；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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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缘起

　　所谓“庙产兴学”，原义是指寺庙的一切财
产，皆可由政府和社会力量用于兴办学校，教育百

姓。这个举措，起初发生在１９世纪末资产阶级民
主要求以变革维新的历史大背景之下，看似非常

正当，但是拆掉寺院，照搬西方的教育制度建立学

校，最终只会被社会某些阶层歪曲利用以伤害僧

尼破坏寺庙的恶行。此时的中国，民生凋敝，政治

腐朽，列强势力林立，社会各种势力纷扰，庙产是

其觊觎的对象。社会宗教方面，国外耶稣教会的

侵蚀，日本佛教（真宗）的渗透扩张，庙产则是其

竭力获取的目标。对照历史，佛教界内部或称之

为“法难”，但其两次庙产风潮的劣迹远远超过历

史曾有的“三武一宗法难”。

　　第一次“庙产兴学”，可以１８９８年清朝湖广
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作为标志，由满清政府直

接提倡拉开序幕。因政局不稳，清晚期中央权力

涣散和孤悬，无法控管地方豪强势力对庙产的觊

觎而屡倡屡废。

　　第二次“庙产兴学”发生在国民党政府上台

前后，时在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１年，以中央大学教授邰
爽秋的“庙产兴学”促进会以及内政部长薛笃弼

主持制定的“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为标志。

　　两次“庙产兴学”的风潮在时间上具有顺承
性，在本质上也相似，基于统治者宗教政策的延续

性。以辛亥革命为界，正好分列时间序列的两端，

中间间隔并不久远。细察从清政府经由北洋政

府到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都无法保证佛教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信仰层面上的完整性、独

立性。

　　二、“庙产兴学”事件回顾

　　１８９８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时期，对
于新式教育的需要和教育经费短缺的现实，维新

派主张将寺庙祠堂改为学校。湖广总督张之洞所

作“劝学篇”奏折，即力主改寺庙为学堂，使用全

国庙产作为兴学经费。

　　他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一）“大率每一县
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

道。”（二）“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七，僧道仍

食其三。”（三）没收十分之七后，“计其田产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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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

职。”（四）“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

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

无不允也。”［１］

　　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
中也提出类似主张。“庙产兴学”当时已经成为

许多人的共识。张、康主张相继呈上，光绪诏书：

“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

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地方捐办之义学、社会等，亦

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于民间祠庙其有

不在祀典者，即著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

以节靡费，而隆教育。”［２］遂于百日维新期间即施

行“庙产兴学”，开风气之先。

　　维新失败，慈禧下令禁行“庙产兴学”，意在
反攻倒算变法集团政论，寺院所受之威胁实际没

有消除。在宗教政策上帝后并无二致。慈禧在

１９０４年重新实行“庙产兴学”政策，次年又下诏予
以废除。此举主要出于当时政治和外交上的考

虑，至于佛教徒的强烈抗议，还在其次。

　　１８９５年日本佛教在台湾设置僧团，宣传奴化
思想，派僧来大陆传播日本佛教。日本净土真宗

于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地设本愿寺，日本佛教

界居领导地位的东本愿寺，先后在上海、北京设立

了分院，并在各地开设了东文学堂。其政治目的

昭然若揭［３］。

　　１９０４年底，浙江有３５个寺庙成了日本寺庙
的下院，日僧水野梅晓乘机引诱杭州三十多所寺

庙投向真宗，承诺日本领事出面保护其庙

产［４］３５－３６，遂引起中日外交交涉。结果日本真宗取

消对我国寺院之保护，由清政府下令保护佛教。

各县市成立僧教育会，借自动兴学以自保寺产。

　　僧人敬安为首的高僧代表团到北京请愿，得
到朝中许多佛教信徒的帮助，特别是肃王善耆的

支持。１９０５年 ４月１２日，朝廷下诏各地方政府
保护所有寺庙，禁止劣绅借口政府命令侵夺庙产，

这场占用庙产的风波在许多省份终于平息下

去了。

　　民国建立不久，湖南、云南、安徽等地发生逐
僧毁佛事件。１９１２年４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佛
教总会，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组

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１９１２年，袁世凯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
条，意欲全国佛教寺产，尽纳入公益事业。１９２２
年，修改条例为二十四条，惟旨意大致相同。

　　１９１２年，中华佛教总会湖南支部派专人至总
会，请示设法制止当地军警社团学校占夺庙产的

事态。１１月初，佛教总会会长敬安北上进京，与
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的礼俗司杜关交涉。杜关没

收庙产，下令各地调查寺产，打算立官、私项目，分

别提拨，供各级政府开支。敬安对此据理力争：

“在信徒为布施，在僧众即为募化。不论布施或

募化，均为僧徒所有，非属政府或地方公产。”［５］２８

敬安遭嘲笑侮辱，愤而退出。不日，敬安气急攻心

而逝。敬安捍卫佛法的事迹，经杨度、熊希龄等上

告都督袁世凯，并晓以利害，国务院审定公布保护

佛教权益的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佛教寺产赖以

小安”［４］５５。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成
果，发布第 ６６号大总统令，公布“管理寺庙条
例”。条例加强政府对授戒、公开弘法以及接受

挂单的管理，还进而规定寺产遇有公益事业及得

地方官之许可，可不在该寺住持的管理处置之内；

寺产实际上归地方长官处置，贪官污吏和土豪劣

绅又有了以公益为名侵夺庙产的法令依据。此条

例虽未生效，却成为一些地方侵占庙产所援引的

法令依据。例如安徽蒙城县公署于１９１８年就援
用“管理寺庙条例”以筹措教育经费，提出有庙无

僧之庙产、有僧而不通晓经典者，全部征用（仅将

一少部分给与令之还俗）。有僧且深通经典，适

宜酌量征用其大部分。后来凡一僧兼为他庙住持

者，则视为无住持之庙。如此全县共有二百五十

三所寺庙，应被征用［５］３０－３１。

　　崇信基督教的军阀冯玉祥，以破除迷信为由，
曾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７年在河南派军警捣毁开封大
相国寺，全省寺院如少林寺、白马寺等均遭空前洗

劫，驱逐僧尼 ３０万众，勒令还俗，史称“河南灭
佛”事件。江浙、两湖等地相继效尤。在安徽、四

川、广东、贵州、察哈尔、陕西、甘肃等地皆兴起了

一股没收寺产的浪潮。

　　１９２８年５月，南京全国教育会议上，留美获
教育学学位的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发表“庙产

兴学运动宣言”，主张解放僧众，没收庙产，充作

教育经费。议案赢得内政部长薛笃弼在内大多数

与会者的首肯。在太虚、圆瑛、仁山等佛教界领袖

的强烈反对下，加上各地也有排斥基督教的事件

发生，南京政府又颁布了保护宗教的训令。这一

议案最终被束之高阁。北伐成功后，内政部长薛

笃弼仍建议改僧寺为学校。

　　１９２９年 １月２５日，内政部公布“寺庙管理条
例”二十一条，条款严重侵犯了僧人对寺产的管

理权，使庙产兴学风潮有法令可援。不久因太虚、

圆瑛、谛闲、王一亭等人集会反对而废止。

　　１９２９年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会”，主要目的
要求取消这二十一条［６］。在僧人的请愿下，“中国

佛教会”的章程于６月３日被立法院批准通过。
　　１９２９年底，南京政府被迫废除“寺庙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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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重新公布较和缓的“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

条例监督佛道教，对基督教不置一词，此法规台湾

国民党当局至今沿用。诸如此类举措，并未遏止

掠夺庙产之风潮，各省仍假借该条令，没收寺产。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邰爽秋成立“庙产兴学促进
会”，再次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院财产。遭

到以圆瑛为理事长的“中国佛教会”的猛烈抨击，

最终平息。

　　１９３１年８月１日南京政府颁布一条法令，重
申了早先公布的保护寺院财产的规定。虽然全国

性的庙产兴学风潮趋于平息，但仍有余波兴起。

　　１９３３年，有一群湖北的教育工作者曾讨论过
征收寺产的可能性。

　　到１９３５年，仍有七个省的主管教育人士向教
育部提出接管佛寺房屋和税收的动议［７］。

　　三、两次“庙产兴学”风潮运动之异同

　　（一）相同之处
　　１．强大的西方社会思潮侵袭
　　清晚期西方列强侵袭，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
的签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遭遇西方大工业文

明，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政治遭遇西方民主思潮

理念，中国逐渐丧失了作为独立主权行为的国家

政治，这一社会大背景如浓密的阴霾笼罩着近代

中国发展的道路。

　　西方科学民主观念逐渐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得
到更多开明知识分子的认可，民族资产阶级登上

历史舞台。中国佛教，或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文化

内容而成为革命者打击的对象。这个特定历史时

期，普遍仿西学，效维新，搞新式教育蔚为风尚，本

国传统思想信仰的蔑视和伤害之趋势大致形成，

这为摧毁寺庙驱赶僧尼大众等暴力行为佐证了文

化因素。所以即使帝制被推翻之后，北洋政府和

国民政府，仍然对佛教和寺庙发展抱持否定的态

度，而西方新式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倡。

　　２．孱弱的国内政权
　　清政府穷途末路时，“庙产兴学”名为兴教育
而实为拆佛教寺庙，驱赶寺庙僧众的“东墙”，去

补数次条约赔款及宫廷大兴土木而挪用的教育经

费的“西墙”，革命现行西学驱动的无奈之下作出

的垂死挣扎罢了。如果说清政府时期的“庙产兴

学”是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教育改革与宗教革新

做出的尝试，民国时期的风潮就是前者全盘西化

矫枉过正的反映。其肇始从实践上根本无法实现

预期的目标，后成为利益集团互相攻讦的替罪羊，

所以出现了“庙产兴学”出现屡禁屡行的现象。

　　清政府晚期对佛教从骨子里歧视、压制的宗
教政策，无视佛教社会地位的错误政策，也延续到

民国以后的历届政府。国力的积弱，宛如得了软

骨症，面对强权孱弱无力。

　　晚清政府的“庙产兴学”政策与之后民国政
府时期的风潮，时间上蜿蜒而下，互相呼应，其活

动的演进呈现出前因后果。我们还可以窥出清王

朝２７０余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其中包括贪污冒
赈税收宗教文化等现象，对于辛亥革命后继北洋

军阀、民国政府统治时期的种种社会问题，潜移默

化而互通款曲的因果链条。

　　３．贬损佛教的宗教政策
　　无论是满清封建王朝以儒为纲、贬佛抑道的
宗教政策主导，还是后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中出

现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乃至辛亥革命后军阀政

府、资产阶级政权占主导，无一不对佛教采取压制

摧残破坏甚至妄图消灭的立场。

　　对汉传佛教的极大摧残背后，是上层统治者
对于基督教、甚至藏传佛教的宽容和优待。“庙

产兴学”并没有波及外教在中国发展蓬勃的态

势。相反清末到民国很多政府官员，因为西风东

渐崇信他教的国人数量大增，当局公然庇护外教。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领导辛亥革命时，就曾依靠外

来基督教会作掩护，获得政权之后自然对其采取

了大度宽容的姿态。

　　清末民初以来，主张利用全国庙产以开办西
式教育之风潮涌动。由于部分知识分子及政府官

员对佛教教义本身缺乏足够了解，国民政府“庙

产兴学运动宣言”和“寺庙管理条例”为代表的宗

教政策出台，变相促成藉兴学之名，行并吞寺庙之

实，遂造成寺产毁损强占、僧尼被勒令还俗等不良

后果。汉传佛教日渐衰落，加之佛教界内部亦无

精深佛理之阐发，致使佛教在社会上地位一落千

丈，无法维护自身权益。

　　（二）相异之处
　　北洋军阀统治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佛教政策
与晚清政府决策时期的佛教政策，一如政权积弱

孤悬和社会价值失范，本土佛教的式微，第二次

“庙产兴学”的社会问题更为错综复杂。

　　１．统治阶层权力更迭
　　如果说满清政府还是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封建
王权的话，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就是分裂混战、各

自为政、政权更迭频繁、狼烟四起的修罗世界，两

千年的封建极权帝制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分裂

格局。从临时政府到北洋政府，从军阀割据到蒋

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佛教和寺庙的前途遭遇

走马灯变换的政权，宗教政策缺乏统一性，各种势

力乘虚而入。从辛亥革命后到国民党政权建立，

这种现象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出现名义上的

统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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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外来宗教的强势进入
　　西方基督教势力依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
海和内地长驱直入，争夺包括佛教寺产在内的国

人利权，从而引发此起彼伏的教案，民国政府表现

出更大的容忍。如果在佛教界，国内所有的寺院

都要求治外法权，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宗教领域上

完全丧失了主权。

　　内政部长薛笃弼主持制定的二十一条“寺庙
管理条例”开始，后因佛教徒的抗议，被迫废除

后，措辞立意和缓的“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出

台。这一条例意在监督佛道教，却对基督教不置

一词。民国时期，大量国人开始笃信西教，不少上

层统治者和权贵对外来宗教感兴趣。对外教不加

以约束，对本土宗教缺乏保护，不可避免地导致对

佛教本身的贬低和伤害。

　　３．知识分子参与统治阶层“庙产兴学”政策
和佛教界的广泛应对

　　国民革命反封建官僚专权的狂飙冲击，地方
军阀摧毁没收寺院财务房产等现象仍然继续存

在。倡导西学反宗教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阶层。

封建统治者控制的局面没有了，西化的知识分子

参与制订宗教政策，提出具体庙产兴学计划和步

骤。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第二次风潮中，知识分

子反对佛教兴学的态度更坚决，力度更大。

　　新文化运动和反宗教运动、２０年代后期的反
迷信运动等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倡导西方科学文

化知识的知识分子们积极投身反宗教运动和反迷

信运动中，在当时激进条件下，延续了第一次风潮

的对西学的狂热，“庙产兴学”活动的某些举措不

可避免地矫枉过正，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遭遇极

大创伤。

　　与佛教在清末一味被摧残的境遇不同，民国
时期，佛教传播者采取很多方式，请愿、焚身、燃

指，激烈对抗国民当局统治的“庙产兴学”宗教举

措，应对社会其他阶层对于佛教宗教的伤害。为

了适应社会和佛教自身发展，不少儒家出身的知

识分子和修行人纷纷自己建佛学教育团体，对抗

社会和政府统治下兴西学的理念，如杨文会居士

建精舍，太虚法师建立的武昌佛学院等。第二次

“庙产兴学”，其社会影响和佛教信仰和理论的影

响更为深远，促使佛教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性质、社

会地位和社会作用以及政教关系、寺院经济等深

层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

　　四、历史原因探析

　　（一）清政府的宗教政策导向和汉传佛教的
式微

　　汉传佛教宋元时已然衰落，清晚期尤甚。僧

团素质严重下降，寺庙缺乏有秩序的管理和调度，

滥度僧众和随意出家现象严重。承明之遗绪，以

禅宗为主、净土次之，佛教理论的创新出现较少。

禅宗出现过于荒诞缺少戒持的类似“狂禅”，宗教

混滥与禅净混融以及密教矫乱等问题，使传统佛

教理论在遭遇现实问题前停滞不前。原因大致内

外二分：内在自身素质理论的废驰与外在社会因

素统治者对宗教政策的无视。

　　１９３０年中国佛教会第一份比较可靠的统计，
当时汉传佛教地区大约有７３．８万名僧尼，分布在
２３．３万座寺院中［８］。这些寺庙拥有多少不一的

地产和财富，以致上自帝后、下至地方豪强，一次

次企图控制和利用。清初对于寺庙僧尼悉有限

制。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已有寺庙佛像不许私自拆
毁，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不许私度僧尼。乾

隆四年（１７３９）后，私度僧尼人数增加，难于查补
给牒，因而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起，通令取消官给
度牒制度。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清政府废除了
包括试经在内的所有官方给牒制度，完全放弃了

僧尼剃度行政管理措施，导致本已衰弱的僧团受

到严重的冲击，僧众素质亦愈趋愈下。此项政令

一直延续到清末［９］。

　　清早期一度优厚汉传佛教，之后就逐渐不予
重视。清王朝宗教政策历来是对喇嘛教即藏传佛

教非常重视，利用藏传佛教维系满、蒙、藏等民族

的感情纽带，通过敦封优遇喇嘛上层以安抚边陲，

是清王朝的一贯策略。在宗教权重上，可以看到

藏传佛教的地位兴起，汉传佛教的地位到了清末

就更加无足轻重。时至戊戌变法，清政府效仿日

本维新兴及西式教育，佛教庙产则是首当其冲的

考虑。

　　列强的入侵，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中外文化
交流得以恢复发展，中国佛教与域外佛教的交流

沟通频繁。日本和西藏回传的唐密和藏密，二者

传入固然刺激了国人学佛的兴趣，补充了汉传佛

教的宗派完整性，然却因统治者宗教政策的长期

抬高密宗佛教的地位，对汉传佛教产生了明显的

打压，导致民众轻忽戒律、希冀神通、妄求富贵享

受等。最严重的现象，莫过于藐视汉传释教，无视

佛教修行法无高下、只有因缘差异的根本原则。

　　（二）西学的渗透
　　社会背景而言，由于清晚期和民国时期社会
的动荡，此时的汉传佛教受到更多社会因素的左

右和考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西学，所谓西方的

科学技术和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涌入，中国在清末

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高潮，“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清末

洋务运动，甚至更早可追溯至鸦片战争，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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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阶段，这股学习西方的势

力，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向西方学习无伤大雅，倘若势头过于激进，不
加鉴别全盘接受，彻底摒弃本土文化传统文化，失

之偏颇。西学思维和观念，如“民主共和”、“实业

救国”，民国时期潜移默化至深。

　　日本明治维新的寺院革命，废佛学兴西学的
革命举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缺乏现实考量一

味照搬照套。对宗教文化弃如敝履，汉传佛教在

民国时期沦为封建糟粕，寺庙遭到更深程度的

毁坏。

　　（三）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的软弱

　　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的出现，承继了晚清以
降对佛教的宗教政策，还有更为错综复杂的因素，

具有当时的特定背景，最根本的是辛亥革命的不

彻底。

　　告别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辛亥革命可谓功
不可没，脱胎于本国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带头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顺理成章，建立民主政治

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前朝种种浓厚宗族封建观

念的政策制度彻底决裂。庙产兴学活动，并未随

封建王朝的推翻淡出历史舞台。辛亥革命之后的

中国社会，时局动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府院

之争等政权更迭，政府缺乏对佛教教理和文化深

入的考察，无法制定适合佛教发展的宗教政策，对

社会民众宗教观念缺乏正确的指引。

　　第二次“庙产兴学”的风潮，不过前清宗教政
策的“萧规曹随”的后继。此一事件折射出辛亥

革命的不彻底和脱胎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

软弱性。外来西方思潮和观念的过度吹捧，世人

谓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始终无法摆脱外

来帝国主义以西方宗教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渗透和

入侵。

　　（四）社会传统价值观的误解和歪曲
　　辛亥革命不仅将封建帝制推翻，同时也改变
了延续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儒释道传统因为西学

而边缘化，本来面目被歪曲，烙上封建迷信的印

记。主流的社会思想西化，这时期社会大众尤其

是知识分子，将反迷信与反佛教简单地等同起来，

视佛教为迷信，僧尼修行人被认为是社会“寄生

虫”。佛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信仰已为科学民主

的文化标签所取代，成为当时社会反迷信反封建

的典型和靶子，成为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的理论

根源。

　　当时的社会舆论的倾向，将佛教文化等同于
封建迷信，流于简单和粗暴，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佛

教的误解：“除迷信，系社会进化上必要之事。因

迷信系妨碍进化最大之原因。韦昧时代，科学未

明。聪明者假神道以设教，至君权时代，神权已失

效力。现在民权时代更应打破神权……我国虽欲

尽其地利，开矿造林，而见阻于迷信风水支流，致

生产遂以减少。其它人民捐资建设庙宇及和尚巫

道等分利举动，每年之消耗，不可数计。故欲解决

民生问题、国民经济，均须速将迷信打破而后可，

且革命之首步工作在铲除一切封建势力，迷信实

为封建势力之化形，以革命策源地之广州而留此

迷信污点，而实足为革命之羞……故从民权民族

民生社会各方面观察，迷信观念实有根本铲除之

必要。”［１０］

　　五、历史影响及评价

　　两次“庙产兴学”风潮贯穿清政府及民国政
府时期，是中国政教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事件，是

西风东渐背景下，近代中国政治决策失误的延续

和表现。它的出现是与近代中国政治腐朽与社会

愚昧联系在一起的。“庙产兴学”风潮对中国佛

教摧残和伤害深重。统治者和革命者的错误理

解，拆毁寺庙万余所，驱赶僧尼数十万，甚至令其

还俗，以普及西方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无法避免

发生教团内外的腐败分子打着兴学的旗号，对佛

寺财产的巧取豪夺，侵犯庙产，从中渔利。赤裸裸

地非法索取、盘剥、掠夺寺院经济之外，还有教外

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各种觊觎。数以万计的名

寺宝刹毁于一旦，其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损失

巨大。

　　庙产兴学，一度导致汉传佛教陷入停顿。另
一方面，可谓否极泰来，祸福相倚，此风潮推动了

中国佛教进行改革。这种极端破坏佛教的行为，

刺激了佛教的振兴。近代内忧外患特促使佛教形

成自强、自立、自主的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适应

现世的需求，也促使佛教知识分子对佛教教理阐

发、社会地位、政教关系及寺院经济等问题，进行

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和实践。

　　由庙产兴学风潮之肇端，全国佛教界和文化
界掀起了佛教改革运动。１９１２年４月在上海成
立的中华佛教总会，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

个自主的组织，创新佛教理念，契合时代对于宗教

的要求，使佛教传播与社会发展进步相结合。佛

教界僧伽和居士创办的佛教的教育机构和僧学

会，以太虚法师的武昌佛学院、欧阳竟无先生的支

那内学院为代表，为新中国佛学院体系的完成开

了先河。太虚法师以佛教徒的身份，积极参与社

会政治，针对佛教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人间佛教的

理念，提出佛教三大改革“教理改革、教制改革、

教产改革”的创想，抵制“庙产兴学”风潮，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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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一些笃信佛法并深究义理的知识
分子大量出现。秉承儒家传统，身份介于僧伽和

民众的中间阶层方便善巧，刊刻经书，开设佛学

堂，传播佛法［１１］。在西学泛滥的民国社会，他们

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且笃信佛法，系统研究佛学理

论知识。２０世纪上半叶出现以杨文会、章太炎、
欧阳竟无、吕澄等为代表的居士佛教，逐渐登上历

史舞台，与寺院佛教并行，是近代中国汉传佛教发

展不可小觑的文化群体。

　　民国风起云涌的背景之下，佛法传播没有因
此而销声匿迹，虽因多重扼杀，却使得佛法传播更

深入地走入民间，如西藏佛教史上的“朗达玛灭

佛”事件的后果，反而使佛法走下统治者的神龛

而广布民众［１２］。如此难道不是更切合佛法“普渡

众生”的宏愿么？

　　六、反思

　　“庙产兴学”风潮的产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
的耻辱事件，无视佛教教团的宗教主体性，以国家

或社会公益的名义，剥夺佛教教团的财产。两次

“庙产兴学”，表面上主要是对佛教信仰以及佛教

团体的伤害和摧残，盲从西学，激进极端，实质上

则是无视佛教的宗教主体地位和社会功能，对以

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野蛮破坏和无情

打击。

　　我们应当看到弘扬佛法在建立和谐社会所发
挥的巨大影响力，保持佛教传统的巨大人文价值，

使其在社会文化的轨道上稳步前进，而非滥用命

令随意破坏和摧残。２１世纪的中国，应当以文化
立国，一个国家如果都不以自己的本土先进传统

文化为荣，单纯照搬别国别家经验，在社会发展上

是有惨痛教训的。“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宗教

政策的逐渐落实，从废墟中崛起的中国佛教具有

极大的发展空间。考察不堪回首的“庙产兴学”

风潮，汲取历史教训，对推动中国佛教在本世纪的

长远发展，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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